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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地址：100210 臺北市福州街15號
承辦人：翁美蘭
電話：02-23977393
電子信箱：meilan@trade.gov.tw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
發文字號：經貿字第11250400213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令.pdf、部分修正條文.odt)

主旨：「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業經本

部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以經貿字第11250400210號令

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1份，請查

照。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行政院法規會、核能安全委員會、國防
部、國防部軍備局、外交部、交通部、交通部航港局、法務部、法務部調查局、
內政部警政署、財政部關務署、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財
政部關務署臺中關、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農業部農
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經濟部產業
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高屏分局、經濟部國營事業管理司
（請轉知所屬事業）、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請刊登國際商情雙
週刊)、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中華民國進出口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
業公會(請刊登貿易週刊)、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
會、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報關商業同業
公會、花蓮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輪船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海運
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航空貨運承
攬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貨櫃儲運事業協會、台灣科學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
會、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半導體產
業協會(以上公會請轉知各會員)、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綜合企劃組、貿易安全管
理辦公室)、經濟部國際貿易署高雄辦事處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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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地址：100210 臺北市福州街15號
承辦人：翁美蘭
電話：02-23977393
電子信箱：meilan@trade.gov.tw

受文者：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
發文字號：經貿字第11250400213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令.pdf、部分修正條文.odt)

主旨：「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業經本

部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以經貿字第11250400210號令

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1份，請查

照。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行政院法規會、核能安全委員會、國防
部、國防部軍備局、外交部、交通部、交通部航港局、法務部、法務部調查局、
內政部警政署、財政部關務署、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財
政部關務署臺中關、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農業部農
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經濟部產業
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高屏分局、經濟部國營事業管理司
（請轉知所屬事業）、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請刊登國際商情雙
週刊)、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中華民國進出口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
業公會(請刊登貿易週刊)、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
會、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報關商業同業
公會、花蓮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輪船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海運
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航空貨運承
攬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貨櫃儲運事業協會、台灣科學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
會、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半導體產
業協會(以上公會請轉知各會員)、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綜合企劃組、貿易安全管
理辦公室)、經濟部國際貿易署高雄辦事處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其業務由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以下簡稱

貿易署）執行。 

主管機關因業務之需要，得將輸出入及其他管理業務，委任所屬機關

或委託其他機關（構）辦理。 

第六條  進口人申請核發國際進口證明書，應檢附下列文件向貿易署或受委任

或受委託之機關（構）申辦： 

一、國際進口證明書申請書全份。 

二、用途說明書。 

三、相關交易文件。 

四、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前項國際進口證明書與其申請書及用途說明書格式由貿易署定之。 

國際進口證明書有效期限為一年。 

第七條  進口人申請簽署核發保證文件，應檢附下列文件向貿易署或受委任或

受委託之機關（構）申辦： 

一、保證文件乙式三份。 

二、用途說明書（應申報國內最終使用人）。 

三、相關交易文件。 

四、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之保證文件格式，得由進口人自行提供。但經貿易署指定

者，應使用其規定之格式。 

進口人如為政府機關（構），應由各該主管機關（構）簽署核發保證

文件；核發時，應副知貿易署。但各該主管機關（構）因情況特殊無法核

發保證文件者，得向貿易署申請。 

保證文件有效期限為一年。 

保證文件核發後，一份由核發機關（構）留存，其餘二份發還進口



 

人。 

第十二條  進口人申請核發抵達證明書，應檢附下列文件向貿易署或受委任或

受委託之機關（構）申辦： 

一、經海關核章確認進口之抵達證明書申請書全份。 

二、國際進口證明書或保證文件影本乙份。 

三、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前項抵達證明書及其申請書格式由貿易署定之。 

第十五條  出口人輸出戰略性高科技貨品，應先向貿易署或受委任或受委託之

機關（構）申請輸出許可證，其有效期限為六個月，並得申請分批輸

出。但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其有效期限為二年： 

一、輸往同屬於瓦聖那協議、飛彈技術管制協議、核子供應國集團

及澳洲集團四大國際出口管制組織之國家。 

二、輸往非管制地區且出口人持續在前半年內將戰略性高科技貨品

輸往同一國家或地區之進口人達五次以上。 

輸往美國或日本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經出

口人查證國外交易對象非屬我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實體管理名單之

對象或主管機關告知之特定對象，主管機關得免發輸出許可證： 

一、同一出口管制貨品輸出金額離岸價格低於新臺幣三十萬元者。 

二、實施內部出口管控制度並經貿易署認定之出口人（以下簡稱內

部管控出口人）。 

第十五條之一  內部管控出口人輸出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得向貿易署申請有效

期限三年之輸出許可證，且得申請於許可證之目的地國別、買主、

收貨人及最終使用者等欄位，填寫一個以上之特定目的地國別、特

定買主、特定收貨人及特定最終使用者。 

內部管控出口人應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提交前一年之內部檢

核報告書供貿易署查核。 



 

內部管控出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貿易署得註銷認定並廢止

第一項之輸出許可證： 

一、違反前項規定。 

二、經貿易署查核管控作業流程不符合內部出口管控制度，

經通知改善而未於期限內改善。 

三、違規輸出戰略性高科技貨品。 

第十六條  出口人申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申請書全份。 

二、進口國政府核發之國際進口證明書或最終用途證明書或保證文

件，或外國進口人或最終使用人出具之最終用途保證書，並據

實申報用途及最終使用人。 

三、相關交易文件。 

四、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內部管控出口人向貿易署申請有效期限三年之輸出許可證時，外國

進口人或最終使用人與內部管控出口人屬同一公司，或係控制公司與從

屬公司關係，經貿易署同意者，得由總公司或控制公司出具最終用途保

證書，且得免檢附前項第三款之相關交易文件。 

出口人應在國際進口證明書或最終用途證明書或保證文件有效期限

內申請輸出許可證。但未記載有效期限者，應自所載核發日或出具保證

書日期起一年內申請輸出許可。 

第十七條  自國外輸入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再出口時，出口人除應依前條規定

辦理外，如原出口國政府規定須先經其同意者，應再檢附原出口國政府

核准再出口之證明文件辦理。 

前項再出口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如屬原貨復運出口者，出口人應

另提供進口時我國核發國際進口證明書之號碼或其他足資證明進口之文

件。 

內部管控出口人向貿易署申請有效期限三年之輸出許可證時，得免



 

附原出口國政府同意再出口文件及原進口證明文件，但出口人應逐筆保

存該文件，供貿易署事後稽查。 

第十八條  輸往非管制地區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出口人

應檢具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及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申請輸出許可證： 

一、同一出口管制貨品輸出金額低於新臺幣十五萬元。 

二、展覽品、維修品、測試品及退換品等暫時性輸出且將再輸入。 

三、政府機關、大學、學術研究機構為進口人，並為最終使用人。 

四、原貨復運回原出口人。 

五、其他經貿易署專案核准。 

前項第二款所列貨品，出口人應於核准期限內，檢附進口證明文件

向原發證機關（構）辦理銷案。 

第一項第二款之展覽品如於展示期間內出售，出口人仍應補繳前二

條規定之相關文件，但不得輸往管制地區。 

第十九條  出口人輸出戰略性高科技貨品，應依輸出許可證核准之內容辦理。 

輸出許可證各項內容，得於有效期限屆滿前檢附有關證明文件申請

變更。但申請人名稱，除經核准變更登記者外，不得變更。 

輸出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滿，不得申請展延。 

第一項貨品通關後一個月內應將核銷用聯向原發證機關（構）辦理

核銷；其以分批方式輸出者，應於全部出口後一個月內辦理核銷。但以

電子簽證方式申請輸出許可證者，不在此限。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之格式由貿易署定之。 

第二十條  特定戰略性高科技貨品經我國通商口岸過境或轉口輸往管制地區

者，貨主或其受託人應檢附出口國政府許可之文件及進口國政府核發之

保證文件，或進口人或最終使用人出具之最終用途保證書，事先向貿易

署或受委任或受委託之機關（構）申請許可。 



 

進儲我國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自由貿易港區之特定戰略性高科技

貨品輸往管制地區者，貨主或其受託人應檢附出口國政府許可之文件及

進口國政府核發之保證文件，或進口人或最終使用人出具之最終用途保

證書，向貿易署申請許可後憑以辦理出倉。 

  


